
11

中国税务快讯
第二十六期 二零二一年八月

《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发布施行
摘要：
•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落实行政处罚

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国家税务总局对《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国税发〔2009〕157 号，以下简称《规
程》）进行了修订，并更名为《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发布
施行。

• 《规定》与《规程》相比，提高了法律层级，但主体内容基本保持不变。与现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充分
衔接，引用现有文件中的规定，避免对相同事项的重复性规定，既简化文件篇幅，又扩展了其他文件重新修订
时规定自身的兼容性。《规定》落实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稽查执法工作流程，简
化了关于案源管理和案卷管理的内容，减少对税务局内部案件处理程序的描述，使文件更加严谨、精简、易懂。

背景

《规程》自颁布实施以来，在规范执法行为、维护税收秩序、促进依法纳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税
收征管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地税合并、税务机构改革，党中央、国务院对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优化税
务执法方式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税务稽查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有必要对《规程》进行修订完善。因
此，为深入推进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更好发挥税务稽查
维护经济税收秩序、维护国家税收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 税务总局对《规程》进行了修订。

《规定》相比于《规程》更加严谨、精简，按照相关政策更新原《规程》的内容，充分引用现有政策，减少内容
的复述，增加了对相关政策变化的兼容性；对一些税务机关内部程序和文书使用不再明确要求，使得《规定》更
加严谨、易懂；考虑到税务机构改革后，稽查局在机构设置上相对独立，不再强调“所属”税务局概念，其修订
主要内容如下：

1. 提升稽查执法制度依据的法律层级，将贯彻落实《意见》部署作为税务稽查执法的总体要求，坚持以人为本
的执法理念，将注重保护税务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原则要求贯穿于稽查案件办理全过程，切实解决稽查执
法中出现的新问题。

2.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等“三项制度”的工作要求，明确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要
求，进一步促进税务稽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3. 落实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依据行政处罚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进一步规范电子数据提取的具体规定和操作要求，
细化提取电子数据的程序，适应实际执法中提取电子证据的需要，保障电子数据取证工作合法合规。

 落实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细化保障行政相对人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的相关规定，充分保障当
事人的知情权、陈述申辩权等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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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相衔接，完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和撤回的工作流程，增加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书关于“税收违法证据”的要求，确保证据充分、事实清楚。

 落实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提高办案效率，保障疑难、复杂案件查处。明确税务稽查案件办理期限一般
为90日，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税务局局长批准，可以延长不超过90日，特殊情况或者发生不可抗力
的情形经上一级税务局分管副局长批准，可合理延长期限。实务中，需关注因政策不明确等特殊情况导
致稽查案件办理期限延长的现象。

 落实行政处罚法有关要求，增加暂缓或延期缴纳罚款的规定，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实际困难，做到税务稽
查执法即有力度又有温度，推动提升税法遵从度和社会满意度。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
期缴纳罚款的，可向稽查局提出申请，经税务局局长批准后，可以暂缓或者分期缴纳。

4. 落实行政强制法有关规定，将《规程》中关于税收保全措施的描述，修改为税收强制措施，增加了扣缴义务
人、纳税担保人适用强制措施的情形，适用范围更大。《规定》明确实施税收强制执行前的催告程序，对催
告后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才可实施强制执行。

5. 依据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健全税务稽查重新作出处理处罚工作机制，进一步完
善稽查执法工作流程。使得实务中在发生决定性文书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的、被行政复议机关决定撤销、税
务机关认为需要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形，税务机关在重新作出决定时有法可依。

6. 与税务总局发布的《税务稽查案源管理办法(试行)》、《税务稽查案卷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衔接，
删除较多选案、案卷管理等与税务机关自身高度相关，与行政相对人关系较小的内容，改由单行文进行规范，
简化《规定》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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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一方面更加规范稽查工作流程，如增加执法全程记录、对证据的取得和记录要求更加严格、将税收保
全措施扩大至强制措施，将会使稽查工作更加严谨。同时，增加稽查过程中相关问题沟通的难度，也增加了税
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出现瑕疵的概率；另一方面，《规定》也赋予了纳税人更多的权利，如陈述、申辩权、申
请暂缓或延期缴纳罚款等，使纳税人有更大空间为自己争取权益。

毕马威有专业的团队提供税务稽查过程中的咨询及协助服务，可以帮助客户在接受检查过程中减少额外损失、
争取更多权益。如有需要，请随时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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